臺北醫學大學「教學實踐研究型」教師升等計分表
系所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取得現職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六年內(2020.2.1-2026.04.30)之升等積分如下：
壹、申請職等：
□助理教授-積分需達250分。
□副 教 授-積分需達350分。
□教　　授-積分需達450分。
貳、符合下列規定：
□曾任或現任教學型教師。
□曾任或現任附屬醫院教學型主治醫師或科部教學負責人（Program Director）。
□曾獲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或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
參、積分總計：
	項目
	積分
	總計

	一、教育/教學相關學術期刊論文
	
	

	二、教育/教學專書出版
	
	

	三、具教育/教學專業之技術報告
	
	

	四、教育/教學投入貢獻
	
	

	五、國內外教育/教學相關獲獎
	
	

	六、教育/教學推廣成果
	
	

	七、教育/教學之外其他領域學術期刊論文及產學研發成果
	
	

	八、產學合作計畫實收金額(折抵以180分為限)
	
	



※現職級教師資格起資年月：民國   年   月   日，故本人本次升等申請論文/研究成果計算可採計區間為：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115年4月30日止

一、教育/教學相關學術期刊論文積分：__________
每篇論文依論文性質分類、刊登雜誌分類排名及作者排名等三項之加權分數後，求其乘積(C×J×A)即為該篇論文之歸類計分。若為已接受但尚未刊印或刊印中之期刊論文，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未附證明文件者不予採計。
	序號
	論文期刊
	論文性質分類加權分數
(C)
	刊登雜誌分類排名加權分數(J)
	作者排名加權分數(A)
	分數
C×J×A

	
	
	
	
	
	

	
	
	
	
	
	

	
	
	
	
	
	

	
	
	
	
	
	

	
	
	
	
	
	[bookmark: _GoBack]

	
	
	
	
	
	

	
	
	
	
	
	

	
	
	
	
	
	

	
	
	
	
	
	

	積  分 (Sn=S01+S02+S03+......)
	

	1.須完整填寫所有作者(按期刊之原排序)、論文名稱、期刊名稱、年份、卷期及起迄頁數。
2.以加劃底線來表示申請人(主持人)及期刊名稱；通訊作者於姓名右上角以*標示。
3.期刊名稱應填寫全名或使用InCites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縮寫。
4.若發表之論文成果刊載於索引資料庫，但非SCIE收錄期刊，須加註該索引資料庫縮寫如SSCI、領域(category)名稱及排序資料(分母為期刊所屬領域之期刊種數，分子為期刊在所屬領域內之序位)。
5.論文若具同等貢獻，其分數計算如下：
(1)有2-3位作者相同貢獻，相同貢獻作者均以其排序之加權分數計分。
(2)有4-6位作者相同貢獻，相同貢獻作者均以其排序之加權分數60%計分。
(3)有7位及以上作者相同貢獻，相同貢獻作者均以其排序之加權分數20%計分。
(4)相同貢獻之作者均視為同一排序，其後一位作者之排序則以其在所有作者中之序位計算加權分數；以上計分若未達0.5分者均以0.5分計分。
6.教授代表著作須以通訊作者發表；其餘職級須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Equal Contribution之論文不得作為代表著作，惟IF≧10除外。


二、教育/教學專書出版積分：_____________
教育/教學專書及篇章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送審。且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作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及出版社外審證明等相關資料。教育/教學專書如有多位作者合著，計分以總分除以作者人數採計。
1. 教育/教學專書：
	序號
	專書名稱
	計分

	
	
	

	
	
	

	
	
	

	小計
	


2. 教育/教學專書篇章：
	序號
	篇章名稱
	計分

	
	
	

	
	
	

	
	
	

	小計
	


3、 具教育/教學專業之技術報告積分：_____________
具原創性，需在具有正式審查程序之研討會發表且完成教學實踐研究技術報告。教學實踐研究技術報告需含教學實踐研究動機及主題相關文獻探討、教學設計及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並經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審查小組審查；如有多位作者合著計分，以總分除以作者人數採計；已發表期刊論文之技術報告不得重複計分。
1. 國外公開或研討會發表且完成教學實踐研究技術報告： 
	序號
	著作名稱
	研討會名稱
	研討會日期
	計分

	
	
	
	
	

	
	
	
	
	

	
	
	
	
	

	
	
	
	
	

	
	
	
	
	

	小計
	


2. 國內公開或研討會發表且完成教學實踐研究技術報告： 
	序號
	著作名稱
	研討會名稱
	研討會日期
	計分

	
	
	
	
	

	
	
	
	
	

	
	
	
	
	

	小計
	


4、 教育/教學投入貢獻積分：_____________
1.專業領域之外獲取教育或教學相關博士學位/碩士學位：
	序號
	學校名稱
	學制
	學位名稱
	計分

	
	
	
	
	

	
	
	
	
	

	
	
	
	
	

	小計
	


2.政府機構(如國科會)教育/教學研究計畫主持人：應出示相關證明，若為協同主持人不予列計；政府機構多年期計畫，依計畫執行年度按年列計件數。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機關
	計畫期間
	計分

	
	
	
	
	

	
	
	
	
	

	
	
	
	
	

	小計
	


3.擔任全國性/校級教育或教學或課程相關計畫之撰寫人或實際執行人：各項計畫須為撰寫人或實際執行人，另須出示單位主管證明書，每項計畫僅能擇一人計分。
	序號
	計畫名稱
	等級
	負責業務
	計分

	
	
	
	
	

	
	
	
	
	

	
	
	
	
	

	小計
	


4-1.通過校審查機制並於本校合作之大型磨課師課程平臺開設課程，需擔任主授教師並至少錄製完成2小時課程影片之課程。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設平臺
	時數
	計分

	
	
	
	
	

	
	
	
	
	

	
	
	
	
	

	
	
	
	
	

	
	
	
	
	

	小計
	


4-2.通過校審查機制並於本校合作之大型磨課師課程平臺開設課程，累計錄製完成10小時課程影片：同一課程如有多位教師共同授課，以總分除以授課人數採計。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設平臺
	時數
	計分

	
	
	
	
	

	
	
	
	
	

	
	
	
	
	

	
	
	
	
	

	
	
	
	
	

	小計
	


5.課程導入自創教材或教案：自創教材或教案，相同(含更新)教案導入不同課程僅能列計一次，且該門課程教學評量滿意度須達4.0。申請人應檢附自創教案聲明書。
	序號
	教材或教案名稱
	導入課程
	開課學期
	評量成績
	計分

	
	
	
	
	
	

	
	
	
	
	
	

	
	
	
	
	
	

	小計
	


6.附屬醫院科部教學負責人(program director)：為本校附屬醫院科部教學負責人，且出示單位主管證明書。
	序號
	科部名稱
	年度
	負責教學計畫名稱
	計分

	
	
	
	
	

	
	
	
	
	

	
	
	
	
	

	
	
	
	
	

	小計
	


7. 臨床技能檢核(OSCE)考場主任/考官。
	序號
	檢核系級/科目名稱
	辦理時間
	計分

	
	
	
	

	
	
	
	

	
	
	
	

	
	
	
	

	小計
	


8.參與醫學模擬課程授課：各學系教師參與醫學模擬課程授課每年達6小時，且教學評量滿意度平均達4.0。
	序號
	醫學模擬課程名稱
	開課學年度
	授課時數
	評量成績
	計分

	
	
	
	
	
	

	
	
	
	
	
	

	
	
	
	
	
	

	
	
	
	
	
	

	小計
	


9.參與跨領域課程：每年達6小時，且教學評量滿意度平均達4.0。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課學年度
	授課時數
	評量成績
	計分

	
	
	
	
	
	

	
	
	
	
	
	

	
	
	
	
	
	

	
	
	
	
	
	

	小計
	


10.參與全英語課程授課：每年達10小時，且教學評量滿意度平均達4.0。語言中心及各系所學位學程開設之語言類課程與外籍教師授課之課程不適用。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課學年度
	授課時數
	評量成績
	計分

	
	
	
	
	
	

	
	
	
	
	
	

	
	
	
	
	
	

	
	
	
	
	
	

	小計
	


11.負責學分學程暨微學程：擔任校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負責人，以及參與推廣活動。
	序號
	學程名稱
	學年度
	新增修讀人數
	計分

	
	
	
	
	

	
	
	
	
	

	
	
	
	
	

	
	
	
	
	

	小計
	


12.利用本校磨課師課程於校內開設遠距課程：遠距課程教學評量滿意度達4.0，同一門僅能列計一次。
	序號
	磨課師課程名稱
	遠距課程名稱
	開課學年度
	評量成績
	計分

	
	
	
	
	
	

	
	
	
	
	
	

	
	
	
	
	
	

	
	
	
	
	
	

	小計
	


13.授課課程導入創新教學(如翻轉教學)：導入週數達6週以上，且教學評量滿意度達4.0，同一門僅能列計一次。
	序號
	課程名稱
	創新教學法
	開課學年度
	評量成績
	計分

	
	
	
	
	
	

	
	
	
	
	
	

	
	
	
	
	
	

	
	
	
	
	
	

	小計
	


14.參與通識融滲專業課程授課：參與授課每年達10小時，且教學評量滿意度達4.0。
	序號
	課程名稱
	融滲內容
	學年度
	評量成績
	計分

	
	
	
	
	
	

	
	
	
	
	
	

	
	
	
	
	
	

	
	
	
	
	
	

	小計
	


15.參與通識/專業融滲服務學習課程授課：每年達10小時，且教學評量滿意度平均達4.0。
	序號
	課程名稱
	融滲內容
	學年度
	評量成績
	計分

	
	
	
	
	
	

	
	
	
	
	
	

	
	
	
	
	
	

	
	
	
	
	
	

	小計
	


16.教學評量平均成績排名所屬系所前10%。
	序號
	學年度
	教學評量平均成績
	排名比例
	計分

	
	
	
	
	

	
	
	
	
	

	
	
	
	
	

	
	
	
	
	

	
	
	
	
	

	小計
	


17.執行臨床評量(case-based discussion, Mini-CEX,和DOPS)每年達36人次，每一評量的表單完整填寫，包括教師評語與改善計畫(action plan)，且教學評量滿意度平均達4.0。
	序號
	評量教學方式
	時數
	滿意度成績
	計分

	
	
	
	
	

	
	
	
	
	

	
	
	
	
	

	小計
	


18.擔任附屬醫院教學部交付之教學課程講師每年達10小時(如國考複習班、帶狀課程、實習醫學生讀書會、全院性Journal Club等)，且教學評量滿意度平均達4.0。
	序號
	課程名稱
	授課日期
	課程時數
	平均滿意度
	計分

	
	
	
	
	
	

	
	
	
	
	
	

	
	
	
	
	
	

	
	
	
	
	
	

	小計
	


19. 擔任附屬醫院全院性/科部教師發展課程講師每年達2次，且滿意度平均達4.0。(內容需教學部認證為教發課程)
	序號
	課程名稱
	授課日期
	平均滿意度
	計分

	
	
	
	
	

	
	
	
	
	

	
	
	
	
	

	
	
	
	
	

	小計
	


20. 製作教學教案(包括OSCE考題與臨床技能教案)，且被教學部認可採用。(需檢附教學部認可採用之證明)
	序號
	教材或教案名稱
	導入之活動名稱
	計分

	
	
	
	

	
	
	
	

	
	
	
	

	
	
	
	

	小計
	


21. 擔任PGY或醫五、六實習醫學生導師，每月完成導師生會談，留有完整會談紀錄。
	序號
	導生(PGY/醫五、六)
	會談日期
	會談紀錄證明
	計分

	
	
	
	
	

	
	
	
	
	

	
	
	
	
	

	小計
	


22. 指導學生參與全國相關競賽(如實證醫學、TRM等)。
	序號
	競賽名稱
	指導對象(含姓名及職稱)
	指導活動形式
	計分

	
	
	
	
	

	
	
	
	
	

	
	
	
	
	

	小計
	


23. 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之參與教師，一學期達24小時，並完成導生量化及質性評估。
	序號
	時數
	導生量化及質性評估表
	計分

	
	
	
	

	
	
	
	

	
	
	
	

	小計
	


24. 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課程授課(非實習類課程)，結合場域實作每學分達6小時，且教學評量滿意度平均達4.0。
	序號
	課程名稱
	實作內容
	場域地點
	場域實作時數
	評量成績
	計分

	
	
	
	
	
	
	

	
	
	
	
	
	
	

	
	
	
	
	
	
	

	小計
	


25. 獲教師教學專業認證—進階證書。
	序號
	獲證學年度
	組別
	計分

	
	
	
	

	
	
	
	

	
	
	
	

	小計
	


26. 獲教師教學專業認證—高階證書。
	序號
	獲證學年度
	計分

	
	
	

	
	
	

	
	
	

	小計
	


27. 以導向學習(PsBL)模式授課(包含問題導向/專案導向/產品導向)，課程符合檢核指標且教學評量滿意度達4.0 (註6)
	序號
	課程名稱
	授課日期
	平均滿意度
	計分

	
	
	
	
	

	
	
	
	
	

	
	
	
	
	

	小計
	


28. 擔任主授教師之課程獲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註10)
	序號
	獲證學年度
	計分

	
	
	

	
	
	

	小計
	


29.獲國內/國外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技能證書(註11)
	序號
	獲證學年度
	計分

	
	
	

	
	
	

	
	
	

	小計
	


30.獲北醫生醫設計(Biodesign)導師認證
	序號
	獲證類別及學年度
	計分

	
	
	

	
	
	

	
	
	

	小計
	


五、國內外教育/教學相關獲獎積分：_____________
1.獲教育部或全國性教育/教學獎項。
	序號
	獎項名稱
	頒發單位
	等級
	學年度
	計分

	
	
	
	
	
	

	
	
	
	
	
	

	
	
	
	
	
	

	小計
	


2.獲校內傑出教學優良教師獎項。
	序號
	獎項名稱
	學年度
	計分

	
	
	
	

	
	
	
	

	
	
	
	

	小計
	
	


3.獲校內教學優良教師獎項：校內教學優良教師獎項依校級(含新進)、院級及系所學位學程級分別採計100%、50%及25%分數。
	序號
	獎項名稱
	學年度
	等級
	計分

	
	
	
	
	

	
	
	
	
	

	
	
	
	
	

	小計
	
	
	


4.獲最佳教學主治醫師獎項。
	序號
	頒發單位
	年度
	計分

	
	
	
	

	
	
	
	

	
	
	
	

	小計
	


5.獲教育部優良課程獎項：同一課程如有多位教師共同合作獲獎，以總分除以獲獎人數採計。
	序號
	獲獎課程名稱
	學年度
	計分

	
	
	
	

	
	
	
	

	
	
	
	

	小計
	


6.獲校內優良導師獎項：校內優良導師獎項依校級、院級分別採計100%及50%。
	序號
	獎項名稱
		等級
	學年度
	計分

	
	
	
	
	

	
	
	
	
	

	
	
	
	
	

	
	
	
	
	

	
	
	
	
	

	小計
	


7. 獲校內附屬醫院優良教師。(須提供獲獎證明，如獎狀)
	序號
	獲獎年度
	獎項名稱
	計分

	
	
	
	

	
	
	
	

	
	
	
	

	小計
	


8.指導學生獲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
	序號
	研究計畫名稱
	補助年度
	計分

	
	
	
	

	
	
	
	

	
	
	
	

	
	
	
	

	
	
	
	

	小計
	


9.指導學生獲國際性/全國性獎項：以第一、二、三名或相當等級者分別採計100%、80%及60%分數。
	序號
	獎項名稱
	國際/全國
	名次
	獲獎年度
	計分

	
	
	
	
	
	

	
	
	
	
	
	

	
	
	
	
	
	

	小計
	
	


六、教育/教學推廣成果積分：_____________
1.受邀國際性/全國性教育或教學研討會為Keynote speaker。
	序號
	研討會名稱
	辦理時程
	演講主題
	主辦單位
	國際/全國 
	計分

	
	
	
	
	
	
	

	
	
	
	
	
	
	

	
	
	
	
	
	
	

	
	
	
	
	
	
	

	
	
	
	
	
	
	

	小計
	


2.受邀國際性/全國性教育或教學研討會為invited speaker或收費工作坊speaker。
	序號
	研討會名稱
	辦理時程
	演講主題
	主辦單位
	國際/全國 
	計分

	
	
	
	
	
	
	

	
	
	
	
	
	
	

	
	
	
	
	
	
	

	
	
	
	
	
	
	

	小計
	


3.受邀國際性/全國性教育或教學研討會發表(oral presentation)或不收費工作坊speaker。
	序號
	研討會名稱
	辦理時程
	演講主題
	主辦單位
	國際/全國 
	計分

	
	
	
	
	
	
	

	
	
	
	
	
	
	

	
	
	
	
	
	
	

	
	
	
	
	
	
	

	小計
	


4.受邀國際性/全國性教育或教學研討會發表(poster)。
	序號
	研討會名稱
	辦理時程
	海報主題
	主辦單位
	國際/全國 
	計分

	
	
	
	
	
	
	

	
	
	
	
	
	
	

	
	
	
	
	
	
	

	
	
	
	
	
	
	

	小計
	


5.擔任國際性/全國性教育或教學學會組織之理監事。
	序號
	組織名稱
	任職時程
	負責工作
	國際/全國 
	計分

	
	
	
	
	
	

	
	
	
	
	
	

	
	
	
	
	
	

	小計
	


七、教育/教學之外其他領域學術期刊論文及產學研發成果積分：__________
每篇論文依論文性質分類、刊登雜誌分類排名及作者排名等三項之加權分數後，求其乘積(C×J×A)即為該篇論文之歸類計分。若為已接受但尚未刊印或刊印中之期刊論文，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未附證明文件者不予採計。依所屬學院學術研發型之論文歸類計分，論文若具同等貢獻，其分數計算比照所屬學院學術研發型標準。本目次計分最高採計15件。
	序號
	論文期刊
	論文性質分類加權分數
(C)
	刊登雜誌分類排名加權分數(J)
	作者排名加權分數(A)
	分數
C×J×A

	
	
	
	
	
	

	
	
	
	
	
	

	
	
	
	
	
	

	
	
	
	
	
	

	
	
	
	
	
	

	
	
	
	
	
	

	
	
	
	
	
	

	
	
	
	
	
	

	
	
	
	
	
	

	
	
	
	
	
	

	積  分 (Sn=S01+S02+S03+......)
	


八、產學合作計畫實收金額積分(折抵以180分為限)：                 
每件產學合作計畫(含委託研究、臨床試驗以及政府補助產學合作計畫案)依產學計畫實收金額分類(T)、校方佔有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比例分類(I)及貢獻比例(C)等三項之加權分數後，求其乘積(T×I×C)即為該件產學合作計畫之計分。
	序號
	產學合作合約名稱
	加權分數
	計分

	
	
	(T)
	(I)
	(C)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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